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50.7704万股，发

行价格为24.18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6,185.63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8,329.59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856.0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2
月 27 日全部到位，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 [2025]
230Z0022号《验资报告》。

二、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2025年

7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

意将原募投项目“汽车车轮总成分装项目之合肥长丰项目”尚未使用的1,900万元用于“年产

70万套汽车造型部件、NVH声学产品及 350万只车轮分装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孙公司合

肥金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安庆金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开立、注销、变更募集资金专

户，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等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应手续，授权期限至本次变更所涉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或全部结项。

与“汽车车轮总成分装项目之合肥长丰项目”有关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开

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8112301011501071921）余额为 0，近日，公司已办理该专户的销户

手续。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签署的关

于“汽车车轮总成分装项目之合肥长丰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名称

合肥金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账号

8112301011501071921

存储金额
（万元）

0

账户用途

汽车车轮总成分装项目之合肥长
丰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子公司安庆金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

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近日，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庆金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庆分行、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

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名称

安庆金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账号

8112301012801114546

存储金额
（万元）

0

账户用途

年产70万套汽车造型部件、NVH
声学产品及 350 万只车轮分装项

目

四、《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公司简称“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乙方”，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

方”。《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

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默、汪洋晹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邮
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本协议一式七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603409 证券简称：汇通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3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5年7月份活禽销售情况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7月份销售活禽370.73万只，销售

收入5,079.06万元，销售均价7.85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13.74%、-25.50%、-2.20%，同比

变动分别为-11.97%、-42.74%、-26.30%。

二、销售情况汇总

月份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2024年9月

2024年10月

2024年11月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活禽销量（万只）

当月

421.15

379.25

386.97

433.98

385.06

430.69

398.70

384.00

377.73

443.67

413.53

当年累计

2,511.98

2,891.23

3,278.20

3,712.18

4,097.24

4,527.93

398.70

782.70

1,160.43

1,604.10

2,017.63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月

8,870.50

8,248.55

8,370.10

9,635.74

8,200.65

8,679.85

8,182.74

7,151.50

7,165.81

8,070.27

7,286.27

当年累计

54,803.08

63,051.63

71,421.73

81,057.47

89,258.12

97,937.97

8,182.74

15,334.24

22,500.05

30,570.32

37,856.59

活禽销售均价
（元/公斤）

10.65

11.19

11.04

10.97

10.54

9.60

9.70

8.72

9.38

9.26

9.06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429.80

370.73

2,447.43

2,818.16

6,817.82

5,079.06

44,674.41

49,753.47

8.03

7.85

注：若存在尾差，属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原因说明

2025年7月份公司活禽销售收入同比下降较多，主要是2025年7月活禽市场低迷导致销

售单价较低以及销量有所下降综合所致。

四、特别提示

1、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活禽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2982 证券简称：湘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债券代码：127060 债券简称：湘佳转债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7月份活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特定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杨明华、

陈功林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89,1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43%，其中1,757,596股来源为公

司 IPO前取得的股份，2,031,519股为公司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且均于2025年4月1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 7月 2日，公司披露了《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特定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因股东自身资金需要，杨明华、陈功林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088,4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计划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789,1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8143%，拟减持期间为2025年7月24日至2025年10月24日，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025年 8月 7日公司收到股东杨明华、陈功林出具的《关于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8月6日，杨明华、陈功林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2,082,115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707,000股，合计减

持3,789,11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8143%），本次减持计划结束。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杨明华、陈功林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3,789,115股

1.814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757,596股
其他方式取得：2,031,519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指通过公司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数。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杨明华、陈功林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3,789,115

3,789,115

持有比例

1.8143%

1.814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陈功林系杨明华配偶的弟弟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杨明华、陈功林

3,789,115股

2025年7月24日～2025年8月6日

集中竞价减持，2,082,115股
大宗交易减持，1,707,000股

46.98～57.60元/股

192,393,667.9元

已完成

1.8143%

不超过：1.8143%

0股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688543 证券简称：国科军工 公告编号：2025-047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

● 投资金额：22,000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
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

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经济及金融政策变

化、操作风险等影响而引起收益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

施并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现金管理金额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为22,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本次现金管理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73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131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6,406.0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417.33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5月2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G11618号）。募集资金已全部

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验资专项账户，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

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四）现金管理的投资方式和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委托方
名称

海程邦达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海程邦达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海程邦达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受托方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分行

产品
类型

券商理财产品

券商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龙
鼎 金 牛 三 值 定 制 541 期

（250天）收益凭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商
品增利系列48期收益凭证

利多多公司稳利 25JG8171
期(三层看跌)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金额
（万元）

6,000

5,000

11,000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0.10% 或 2.93%
或3.00%

0.10%或2.50%

0.70% 或 1.95%
或2.15%

产品
期限

250天

250天

90天

收益
类型

挂钩中证500浮动收
益凭证

浮动收益凭证（按约
定还本付息）

保本浮动收益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否

否

否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

常运行。

（五）现金管理期限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不超过22,000万元（含）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此分别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尽管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额度范围购买的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

经济及金融政策变化、操作风险等影响而引起收益波动。产品存续期间，公司与受托方保持

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如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和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866,833,795.11

2,019,439,766.34

1,847,394,028.77

2024年度（经审计）

84,896,273.60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3,766,509,758.80

1,938,842,407.71

1,827,667,351.09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65,318,775.54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合理的现金

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27,798.77万元，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22,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17.21%，不会对公司未来

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理财产品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

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5-054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25-062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资及对外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渤海

租赁”）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子

公司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Limited（以下简称“GSCTL”）拟向Treasure Map Internation⁃
al Limited（以下简称“Treasure Map”）申请总计5亿美元贷款额度，香港渤海及GSCTL为上述

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现就本次融资及担保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融资进展情况

㈠融资情况概述

2025年 8月 5日，香港渤海及GSCTL与Treasure Map签署了《Facility Agreement》及相关

附属协议，香港渤海及GSCTL作为借款人向Treasure Map合计申请5亿美元贷款额度，其中

香港渤海申请1亿美元贷款额度，GSCTL申请4亿美元贷款额度。上述贷款将用于提前偿还

GSCTL于2024年8月向Erica Asset Holding Ltd、Hampton Asset Holding Ltd申请的10亿美

元贷款。本次贷款的初始贷款期限为364天。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可申请将贷款期限在初

始贷款期限到期后延长365天。

㈡融资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4月24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3日及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2025-017、2025-031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25年

贷款额度合计不超过18亿美元或等值外币，贷款额度预计的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尚未使用2025年度贷款授权额度（不含本次融

资）。本次贷款将纳入2025年度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超过18亿美元或等

值外币贷款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支持香港渤海及GSCTL本次5亿美元融资业务顺利开展，香港渤海作为担保人为本次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以其持有的GSCTL 100%股权为本次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GSCTL以其持有的Global Sea Containers Ltd.（以下简称“GSCL”）100%股权为本次贷款提供

质押担保等。

㈠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Limited
⑴成立日期：2023年9月12日；

⑵注册地址：Victoria Place 5th Floor,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0, Bermuda；
⑶注册资本：100美元；

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⑸股本结构：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⑹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Global Sea Containers Two Limited总资产 496.50
亿元人民币、总负债 345.84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合计 150.66亿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业

收入62.16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1.1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5.22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⑴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7日；

⑵注册地址：Room 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L；

⑶注册资本：2,886,617,379美元；

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⑸股本结构：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持股100%；

⑹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2,744.43亿

元人民币、总负债2,118.70亿元人民币、股东权益合计625.73亿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业收入

371.90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43.31亿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2亿元人民币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㈡担保主要条款

1.担保方式：香港渤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以其持有的GSCTL 100%股权提供质

押担保；GSCTL以其持有的GSCL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等；

2.担保期限：自上述贷款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3.担保金额：5亿美元。

㈢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4月24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3日及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2025-017、2025-021、2025-031号公告。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2025年香港渤

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公司、天津渤海及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总

计不超过40亿美元，授权期限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尚未使用2025年对公司、天津渤海及其全资子

公司、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担保授权额度（不含本次担保）。本次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

司为香港渤海及GSCTL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25年度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公司、天

津渤海及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总计不超过4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

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㈣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6,289,307.75万元，其中，公司对天

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35,000万元、天津渤海全资SPV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23,000万

元、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对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210,000万美元（1：
7.1419计算折合人民币1,499,799.00万元）、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

约662,500万美元（1：7.1419计算折合人民币4,731,508.75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至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6,646,402.75万

元，占2024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23.21%，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35,000
万元、天津渤海全资SPV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23,000万元、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

对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260,000万美元（1：7.1419计算折合人民币1,856,
894.00万元）、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 662,500万美元（1：7.1419
计算折合人民币4,731,508.75万元）。

公司不存在涉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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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资及对外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渤海

租赁”）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

Global Aviation Leasing Co., Ltd.（以下简称“GAL”）拟向Homer Asset Holding Ltd.（以下简

称“Homer Asset”）及Deutsche Bank AG, Singapore Branch（以下简称“Deutsche Bank”）申请

总计5.5亿美元贷款额度，香港渤海为上述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现就本次融资及担保相关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融资进展情况

㈠融资情况概述

2025年8月5日，GAL及香港渤海与Homer Asset、Deutsche Bank签署了《Facility Agree⁃
ment》及相关附属协议，GAL作为借款人向Homer Asset、Deutsche Bank合计申请 5.5亿美元

贷款额度。上述贷款将用于提前偿还 GSCTL 于 2024 年 8 月向 Erica Asset Holding Ltd、
Hampton Asset Holding Ltd申请的10亿美元贷款以及企业一般用途。本次贷款的贷款期限

为364天。

㈡融资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4月24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3日及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2025-017、2025-031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25年

贷款额度合计不超过18亿美元或等值外币，贷款额度预计的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已使用2025年度贷款授权额度5亿美元（不含

本次融资）。本次贷款将纳入2025年度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超过18亿美

元或等值外币贷款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支持GAL本次5.5亿美元融资业务顺利开展，香港渤海作为担保人为本次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㈠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Global Aviation Leasing Co., Ltd.；
2.成立日期：2015年7月9日；

3.注册地址：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股本结构：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6.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Global Aviation Leasing Co., Ltd.总资产 2,330.20
亿元人民币、总负债1,773.13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合计557.07亿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业

收入309.73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47.9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39.29亿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㈡担保主要条款

1.担保方式：香港渤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上述贷款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3.担保金额：5.5亿美元。

㈢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4月24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3日及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2025-017、2025-021、2025-031号公告。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2025年香港渤

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公司、天津渤海及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总

计不超过40亿美元，授权期限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已使用2025年对公司、天津渤海及其全资子公

司、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担保授权额度5亿美元（不含本次担保）。本次香港渤海为GAL
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25年度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公司、天津渤海及其全资子公司、

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总计不超过4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㈣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6,646,402.75万元，其中，公司对天

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35,000万元、天津渤海全资SPV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23,000万

元、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对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260,000万美元（1：
7.1419计算折合人民币1,856,894.00万元）、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

约662,500万美元（1：7.1419计算折合人民币4,731,508.75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至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7,039,207.25万

元，占2024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24.58%，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35,000
万元、天津渤海全资SPV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23,000万元、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

对香港渤海下属全资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315,000万美元（1：7.1419计算折合人民币2,249,
698.50万元）、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 662,500万美元（1：7.1419
计算折合人民币4,731,508.75万元）。

公司不存在涉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3月17日，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

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该额度及期限内资

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05）。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5年 5月 8日，公司认购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4081期

（编号：C25A04081），认购金额 12,000万元。8月 7日，公司对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进行了到

期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12,000万元，获得收益人民币62.73万元，本次赎回的结构性存款产

品本金及其收益均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称

中信银行杭州之江支行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4081期

本次赎回金额

12,000

本次赎回收益金额

62.73

起息日

2025-5-9

到期日

2025-8-7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现金管理总额度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合计

现金管理金额

12,000.00

13,000.00

15,000.00

12,000.00

14,000.00

13,000.00

79,000.00

收回本金

12,000.00

13,000.00

15,000.00

12,000.00

52,000.00

实际收益

10.01

67.32

26.58

62.73

166.64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4,000.00

13,000.00

27,000.00

40,000.00

23.87

0.52

27,000.00

23,000.00

50,000.00

注：上表中产品实际投入金额按照期间单日最高余额计算，实际收益为该产品余额在本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累计收取的利息，尚未收回本金金额为账户的存款余额。

三、备查文件

产品赎回备查资料。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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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疆牧歌”）经营范围包括畜禽养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畜禽销售情况进行披

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5年7月生猪销售情况

兴疆牧歌2025年7月份销售生猪4.19万头，销量环比下降28.78%，同比增长73.88%；销

售收入3,558.39万元，销售收入环比下降38.92%，同比增长6.08%。

2025年1-7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33.92万头，较去年同期增长31.50%；累计销售收入36,
472.9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43%。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

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月份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2024年9月

2024年10月

2024年11月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生猪销量（万头）

当月

2.41

1.30

1.38

2.31

0.64

1.90

3.74

3.31

5.58

累计

25.80

27.10

28.48

30.78

31.42

33.32

3.74

7.05

12.63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月

3,354.57

1,682.35

1,610.39

2,101.29

1,449.94

2,194.12

4,040.66

3,961.11

6,757.01

累计

31,060.46

32,742.81

34,353.20

36,454.49

37,904.43

40,098.54

4,040.66

8,001.77

14,758.78

商品猪价格
（元/公斤）

17.57

19.43

18.85

17.52

15.91

15.08

14.64

14.39

14.11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6.39

4.83

5.88

4.19

19.02

23.85

29.73

33.92

7,090.48

5,239.12

5,826.16

3,558.39

21,849.26

27,088.38

32,914.54

36,472.93

14.32

13.87

13.55

13.78

二、原因说明

2025年7月生猪销售数量同比增长主要系产能释放所致,销售收入环比下降主要系本期

为增加育肥量减少仔猪外销数量。

三、风险提示

1、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兴疆牧歌生猪养殖业务销售情况，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

不包括在内。

2、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

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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